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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第三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

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
体器官有关的活动。

第七条：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
无偿的原则。公民享有捐献或者不捐献其
人体器官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强迫、欺骗或者利诱他人捐献人体器官。

《刑法修正案(八)》
如果“未经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或者

摘取不满18周岁的人的器官，或者强迫、
欺骗他人捐献器官的”，以故意伤害罪定罪
处罚；如果“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尸体
器官，或者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违反国家
规定，违背其近亲属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
的”，以盗窃、侮辱尸体定罪处罚。

2万买一个肾，20万卖出
全国最大非法卖肾案公诉全国最大非法卖肾案公诉1616人团伙在北京租别墅建立摘肾基地人团伙在北京租别墅建立摘肾基地
正规医护人员参与其中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对郑伟等16人进
行公诉。据办案人员介绍，本案堪称我国目前最大的一起组织出卖人体器官
案件：目前核实涉案的有51枚肾脏器官、1000余万元赃款。从寻找、供养卖肾
人员，联络肾脏买家，到承租医院、别墅手术摘肾，犯罪团伙组织、主导了出卖
人体器官的整个犯罪流程，规模之大令人咋舌。

小张，是一个典型的肾脏器官供
体。高中辍学后，他离家外出打工却
依旧经常向家人要钱，开始时家人还
时常供给小张，但后来家人就不再给
小张日常花销。小张赌气跟家人说
不给钱就卖肾，家人不信，小张便在
网上搜索做供体卖肾的信息，并在一
个 QQ 群里和郑伟团伙成员联系谈
好以人民币 2.5万元的价格出卖自己
的一个肾脏，并于当天乘坐火车从内
蒙古赶到北京。出了火车站后，小张
被一个男子接到了海淀区肖家河一
个出租房内，在那里小张发现还有很
多供体，都在等着配型，不久小张被
带去医院做了系统的肾脏配型检查，
并与一名急需换肾手术的尿毒症患
者配型成功。

老王：
22万为自己买一个肾

老王，是一个典型的尿毒症患者，
七八年前发现患病，多年的透析治疗
并没有阻止他病情的恶化，后来经病
友介绍老王来京治疗，并在医院得知
可以从一名叫做郑伟的男子那里买到
肾脏进行换肾手术。在和郑伟团伙成
员联系上之后，老王答应了对方的报
价，同意以22万元的价格购买一枚肾
脏。随后老王将自己的配型交给了郑
伟团伙，郑伟顺利地在自己供养的 20
余名供体中寻找到了可以和老王做换
肾手术的供体。

就这样，50余个年轻的“小张”因
为经济压力在郑伟等人的安排下走
上了手术台，当麻醉醒来之后自己的
一枚肾脏已经被取出，不知去了那
里，换来的仅仅是 2 万到 2.5 万元不
等的报酬。

最初，郑伟向医生赵健、杨国忠等
人宣称自己是北京某大医院的文职人
员，需要和徐州方面搞技术合作，建立
一个透析中心并进行肾脏移植手术。

医生赵健等人虽然觉得自己只是小
地方的医院大夫，论技术、论资历北京的
大医院都不可能来主动找自己合作，但
在每次手术几千元的报酬面前，赵健等
人还是对在乡镇医院的手术室里频繁的
摘肾手术不再多问一句，只是在郑伟等
人的安排下有手术就做，做完手术拿钱。

后期当摘肾手术转移到北京后，赵

健等医生因为考虑到医生出省行医需
要外地医院聘书邀请，为了寻求自我安
慰赵健等医生甚至让郑伟以北京大医
院的名义给他们几名医生发了聘书，聘
请他们赴京主刀手术。

从 2010年 3月至 6月间，在郑伟的
组织下周鹏、赵健等人在铜山县火花乡
医院，共手术摘取了20余个活体肾脏运
往北京出售给需要换肾手术的尿毒症
患者。为了方便运输肾脏，郑伟还专门
以每个690元的价格从医疗器械销售机
构购买了6个运输肾脏的箱子。

2010年 6月，在最后一次从火花乡
医院向北京运输肾脏的过程中，郑伟的
运输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不仅造成车上
的3个肾脏无法使用而且车辆损毁严重。

考虑到长途运输风险较大，同时夏
季运输肾脏不利肾脏保存，郑伟开始筹
划直接在北京建立一个摘肾基地进行
摘肾手术，以方便将摘取的肾脏及时送
到相关医院供受体做换肾手术。

2010 年 9 月，经过长期筹划，郑伟
通过房屋中介在海淀区颐和山庄以每
月7000元的价格租下了一栋四层别墅，

并按照团伙中几名医生的要求陆续从
徐州等地购买了所有摘肾手术所需的
医疗器械，一一装备进这栋位于家属区
的四层别墅。

经过前期周密准备，郑伟共花费
50 余万元人民币，建立起了一个甚至
没有抢救设备的专做摘肾手术的“黑
医院”：这栋四层别墅楼内外没有任何
明显标志，但其实内部一层是医生宿
舍和药房，二层是配药室、病房和护士
宿舍，三层是手术室和观察室，四层则
是餐厅生活区。

“刚来到这个黑医院的时候，我见
负责护理的护士都没有护士服，也没有
隔离衣，而且除了我们几个徐州来的(指
来做手术的专业大夫)，那儿没有大夫，
环境脏乱，设备简单，什么证件、执照、
规章制度都没有，必要的麻醉、抢救药
物，都是我到了以后，郑伟才按我说的
要求去买的。那个地方根本就不是医
院，只是个摘肾的场所。”据这个团伙中
负责护理的护士长樊海雁回忆。

摘肾手术转移至北京后，每次做

手术之前郑伟都会通知周鹏联系医生
早上来京，由郑伟的女友王英去车站
或飞机场接医生直接赶到颐和山庄，
一天摘除 3 到 6 枚肾脏，晚上手术完成
之后再由王英开车送医生回车站、飞
机场离京。

2010 年 12 月，北京市公安局海淀
分局刑侦支队在侦查中发现了郑伟犯
罪团伙长期在海淀区倒卖人体器官(肾
脏)获利，12月10日，在丰台区小屯路的
一个洗浴中心将其抓获。

刘长秋，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生命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长期关注器
官移植问题。

对于人体器官移植，法律在这一方面
需要有所作为，即它要为人类社会文明的
进步与生命意识的转变加以制度引导。例
如，它可以规定人们的器官捐献权，并通过
设立一定的利益协调机制鼓励人们行使这
一权利；它可以打击人体器官买卖犯罪以
规范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秩序，使捐献者
更有安全感，不必基于各种顾虑而不愿捐
献或放弃捐献。

由于器官移植是以牺牲一个个体利益
的方式来拯救另一个个体，因此从伦理上
来说，人体器官移植始终都是一种次优的
选择。人们不应当对人体器官移植寄予过
高的期望，不应该希望完全通过这一方式
来解决人类的生命问题，而更应当树立正
确的生命观念。禁止人体器官买卖需要依
赖法律、伦理以及行政调控等多方面的手
段，而这些手段必须相互配合，共同在防范
人体器官买卖犯罪方面发挥作用。

李铁柱 金轶

小张：
两万五卖掉一个肾

在北京居民小区建立摘肾黑医院

>>>专家说法

打击器官买卖，法律
应有作为

据办案检察官介绍，郑伟曾经做过
居间介绍，他明白仅仅将供体直接介绍
给受体让他们自己去协调手术的方法，
不仅成功率低而且每介绍成功一次最
多获利1万元。

为了赚更多的钱，2010 年春节，
他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安徽省萧县某
医院医生周鹏，郑伟告诉周鹏肾脏买
卖利润很大，每促成一个换肾手术可

以获利三四万元，并答应每做一个摘
肾手术给周鹏 2.5 万元用于各种人工
等费用开销。

在郑伟的授意下，周鹏出面承租了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某医院的手术室，
并为郑伟找来了专门负责外科手术的
医生赵健、杨国忠，负责麻醉的医生赵
辉，其中杨国忠甚至是某医院的业务副
院长。

正规医护人员为牟利非法摘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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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欺骗或者利诱他
人捐献人体器官，皆属违法


